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质量管理规定 
（2018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道路工程建设和养护的需要，加强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质量管理，保证

路面基层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有关标准规范，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道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以下称无机料）的生产、施
工和质量管理。 

第三条 市交通路政部门主管本市无机料的监督管理工作，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无机料的
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无机料应按固定材料组成、参数和强度指标的定型产品组织生产。无机料生产
单位（以下称无机料厂）应制定相应的产品企业标准，公布并报质量监督机构备查，质量监
督机构将报备的无机料厂和标准名称向社会公布。 

水泥稳定碎石、石灰与粉煤灰稳定碎石一般按 7 天设计抗压强度分为两个等级，分别
为基层水稳 1JSW1（不低于 3.5MPa）、基层水稳 2JSW2（不低于 2MPa）和基层二灰 1JEH1（不
低于 1MPa）、基层二灰 2JEH2（不低于 0.7MPa）。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参照水泥稳定碎石执
行。 

第五条 无机料厂和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无机料生产、使用的质量管理、
过程控制和检验检查，保证无机料质量。 

对无机料的质量缺陷和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质量监督机构投诉、举报。 
第六条 鼓励无机料厂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无机料生产质量和

管理水平。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 除在偏远地区施工现场设立的水稳材料拌和站外，无机料厂应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依法生产经营。 
第八条 无机料厂应设置能够满足质量管理要求的组织机构，配备不少于 3 名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和不少于 1 名专职安全员，并制定岗位职责、安全生产和事故报告等制度及安全操
作规程。 

第九条 各岗位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须持证上
岗。 

第十条 无机料厂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管理程
序，并制定质量责任、质量检查、仪器设备管理和用户服务等制度。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一条 无机料厂应有满足要求的固定生产场所、生产设备和设施，并满足生产安全

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二条 机料厂应具备不小于 400 吨/小时、4000 吨/日的混合料拌和能力。对高速公

路和一级公路，无机料厂应具备不小于 500 吨/小时、5000 吨/日的混合料拌和能力。 
第十三条 无机料厂应采用卧式双转轴强制式拌和机或间歇式拌和设备，鼓励采用两次

拌和工艺, 拌和时间应不少于 15s，保证加水量控制准确、拌和均匀。 
拌和机电子调速系统精度≤1%，电子秤和皮带秤精度≤±0.5%。拌和机电子调速系统、

电子秤、皮带秤及水流量控制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和校验，检定周期不大于 1 年，每月应进
行不少于一次核查。 

集料仓的数量应保证级配需要，应较规定的备料档数增加 1 个，且不应少于 5 个料仓。
为防止串料,各个料仓的挡板高度应不小于 1m。 

拌和机的水泥、石灰罐仓应配备破拱器，防止材料起拱停止流动。 
第十四条 无机料厂应具有与拌和能力相匹配的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集料供料机械不

少于 2 台套／拌和机，混合料运输车不少于 10 辆。 
第十五条 无机料厂应设置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并做好排水设施；场地应采用混凝

土硬化，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C15，厚度应不小于 200mm，细集料、水泥、石灰、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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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等原材料应有覆盖，上述材料严禁露天堆放，应放置于专门搭建的防雨棚或库房内； 
无机料厂的加水量计量装置应采用流量计方式，水的流量数值应在中央控制室的控制面

板上显示。 
第四章  试验室 

第十六条 无机料厂应设立试验室，按有关技术标准对原材料和混合料分批次进行质量
检验，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做到方法正确、操作规范、记录真实、结论准确。 

第十七条 试验室面积应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环境符合试验规程要求，温度、湿度控制
准确，仪器设备布局合理。 

标准养护室面积不小于 10m
2
，有自动控温控湿设备，温度 20±2℃、相对湿度 95%以上；

设置浸水池，水温 20±2℃。应由专人每天至少 2 次检测并记录温湿度。 
第十八条 试验室应配备满足质量管理需要的仪器设备，见附表 1。 
仪器设备应性能良好、示值准确，按规定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一般为 1

年）内使用。 
第十九条 试验检测人员应经培训考核，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人员证书》不少于 2 人，

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相关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并持试验检测人员证书。 
第二十条 试验室应制定岗位职责、仪器设备、材料抽检、样品保存、试验记录报告和

不合格台帐等管理制度。 
当原材料和混合料试验结果异常或达不到要求时，应及时上报技术负责人分析处理。 
水泥等试样应按规范和标准的规定留置。无机料厂不得向施工单位提供用于材料质量检

验的无机料试件。 
第二十一条 无机料厂需委托的试验检测项目应委托具有公路工程综合甲级资质的试验

检测机构承担。 
第二十二条 试验室应有齐全的取样记录、试验记录、报告、台帐、不合格台帐，使用

统一格式的表格并连续编号。 
试验记录中的原始读数不得更改，其他数据须采用杠改并有签章（字）。 
第二十三条 试验记录、报告必须真实、准确、齐全、完整，试验人、校核人及技术负

责人签字齐全。 

第五章  原材料 
第二十四条 无机料厂应建立健全材料管理制度，建立材料供应商档案，对材料供应商

进行质量、环保和服务等评价，形成稳定的材料采购渠道。订货前，应对原材料质量进行检
验和确认。 

第二十五条 原材料应分仓储存，并设有明显标识。标识应注明材料的品名、产地、等
级、规格等信息。 

第二十六条 水泥、石灰、粉煤灰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和《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T F20-2015）的相关要求。 

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后必须进行复试，并按复试结果使用。水泥样品应保留至少 3 个月
以备复查。 

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后必须进行复试，并按复试结果使用。水泥样品应保留至少 3 个月
以备复查。 

第二十七条 碎石、砂砾质量应符合《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
的规定，压碎值不大于 22%。对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粗集料，针片状颗粒含量、0.075mm
以下粉尘含量和软石含量同时应符合《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的
相关要求。 

第二十八条 水泥稳定碎石、石灰与粉煤灰稳定碎石的级配范围应符合《公路路面基层
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的规定，不同公路等级、交通荷载等级的基层或底基层
采用不同的材料分档，然后在不同料仓上料、配合。 

第二十九条 原材料进场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设计要求、合同约定和附表 2 规定的项目
和频率进行复试检验，质量合格后方可使用。 

砂石进场应逐车目测验收。 
第三十条 使用加工的再生材料等作骨料或各种添加剂产品作结合料等新材料、新工艺

的，应进行鉴定和论证，经建设单位同意，且质量合格、稳定。 

第六章  材料组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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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无无机料厂试验室应按无机料厂试验室应依据《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的规定，按照原材料检验、 混合料目标配合比设计、混合料生产配
合比设计和施工参数确定四部分对混合料进行组成设计。经生产验证后，确定颗粒组成（级
配）、配合比和最佳含水率、最大干密度、7 天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抗压模量、劈裂强度
等指标及控制范围，列入企业标准，并保持稳定。 

第三十二条 试验时，规定压实度统一采用 98%，7 天龄期浸水无侧限抗压强度评定的保
证率统一采用 95%、系数 1.645。 

第三十三条 无机料厂应向施工单位提供相应规格等级无机料的企业标准、材料组成设
计结果和资料。 

第七章  生产过程控制 
第三十四条 生产调度人员、拌和机操作人员和试验人员应填写工作日志，准确记录本

班次发生的各种事件。 
技术负责人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质量控制人员授权，明确对材料组成和用水量等进行调

整的范围及要求。 
第三十五条 每工作班生产前，试验人员应会同操作人员对集料、石灰、粉煤灰的含水

率和均匀性进行检查，确定本工作班的生产配料。 
第三十六条 生产过程中，随时在线检查集料、结合料的含水率和均匀性，发生变化及

时调整。调整应有技术依据，并应有调整记录。 
粉煤灰块、消石灰块应不大于 12mm。 
各原材料在上料过程中不得混杂，应控制各料仓上料高度防止串仓。各料仓集料的进料

量应保持稳定。 
第三十七条 混合料的单位时间产量不得大于拌和机的额定产量，并与施工摊铺、碾压

能力相匹配。 
应设专人对混合料外观、均匀性和含水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止生产，分析原

因，加以解决。 
第三十八条 每工作班按规定抽取混合料试样检查含水率、级配和结合料含量，制作不

少于 2 组无侧限抗压强度试件。 
试件制作应由专人负责，并建立制作台帐，台帐内容应包括试件编号、制作日期、配合

比和工程名称等信息。 
第三十九条 无机料出厂检验项目及频率见附表 3。 
第四十条 水泥稳定碎石、石灰与粉煤灰稳定碎石的含水率应略大于最佳含水率，且在

+1%以内。 
第四十一条 拌和机出料应配备成品料仓，由漏斗出料直接装车运输，避免混合料离析。

不得采取自由跌落式落地成堆、装载机装车的办法。 
不得超限运输，并对运料车上的混合料进行覆盖，减少水分损失，防止遗洒。 
第四十二条 无机料实行出厂检验合格证制度。每一工作班、不同种类、不同配合比的

无机料检验合格后，由试验室签发《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格式见附表 4），并提供给施
工单位一份。没有《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的材料，一律不得出厂、使用。 

无机料出厂前，生产管理人员应对生产过程的稳定性进行确认，由试验人员进行检查、
取样、试验，出具报告，结合料含量、含水率合格的由试验人员填写《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
证》上半部分，混合料运往现场时将复印件盖章提供给施工单位。 

试验室在达到规定龄期（一般为 7 天）、完成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后，进行强度评定，
出具试验报告。填齐《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下半部分，将原件及所有检验项目的试验报
告提供给施工单位一份。 

强度评定为不合格时，必须及时将结果书面通知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第四十三条 无机料厂应采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材料质量数据库，按照《常规

控制图》（GB/T 4091）等标准，对混合料含水率、结合料含量、无侧限抗压强度等指标绘制
控制图，进行动态质量控制。 

第四十四条 无机料出厂后因各种原因退货时应有退货记录，并建立专用退货台帐，内
容包括退货原因、退货数量、退货时间及处理结果等。 

对于材料进场、生产和试验检测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废水，应建立合理的再利用和无
害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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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施工和检查管理 
第四十五条 交通路政部门、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对无机料厂的生产管理情况和材料质量

进行监督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并纳入信用评价体系。 
监督检查不向无机料厂收取费用。 
第四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在招标文件、合同文件中明确对无机料厂和无机料质量管理的

标准和信用等要求。在路面基层施工前，组织设计、监理等单位对施工单位选择的无机料厂
进行检查，择优选用。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无机料等级和质量要求，根据相应参数进行路面结构设计。 
第四十七条 监理单位应按照监理规范、招投标文件、合同文件和有关标准规范对无机

料生产质量进行监理。在路面基层施工前，根据施工单位的申请，审查无机料厂的管理文件、
产品标准和证明材料，进行材料抽检，提出无机料厂家选取意见。对选定的无机料厂，进行
配合比、标准密度等验证。 

施工过程中，随时查验《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按不低于规范和合同规定的频率进
行结合料含量、无侧限抗压强度的现场取样抽检，并做好见证试验的见证工作。 

第四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文件对无机
料质量进行管理。在路面基层开工前，核实无机料厂的管理文件、产品标准和证明材料，选
择一个或几个符合要求的无机料厂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经批准选定的无机料厂，施工
单位在采购合同中明确材料质量要求、质量责任、违约责任和处理办法，并与无机料厂共同
制定用料计划、试验段铺筑计划。 

第四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按《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的规定进
行无机料的摊铺、碾压、养生、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提高均匀性，保证施工质量。 

施工单位与无机料厂应建立交付与验收手续。施工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对到达现场的无机
料进行验收，检查《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 

施工过程中，按规范规定频率在现场抽取混合料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自检频率的 10%进
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见证取样和送检试验。 

施工单位施工过程的压实度检测，每个工作班应进行不少于 1 次现场取样击实试验，施
工期间每次最大干密度差值宜不大于 0.02g/cm³,取平均值作为当天压实度的检测标准并报
监理工程师批准后使用。 

石灰稳定材料或石灰粉煤灰稳定材料层宜在当天碾压完成，最长不应超过 4 天。 
水泥稳定材料或水泥粉煤灰稳定材料宜在 2 小时之内完成碾压成型，应取混合料的初凝

时间与容许延迟时间较短的时间作为施工控制时间。 
施工过程中，水泥稳定碎石、石灰与粉煤灰稳定碎石的压实度按不低于 98%控制。 
无机料基层完工后应按时浇洒透层油，透入深度不小于 5mm，并采取措施保证养生效果。 
第五十条 无机料厂对上述质量检查、抽查，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九章  资 料 
第五十一条 无机料厂应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

和保存。 
第五十二条 无机料厂应有真实、准确、齐全、完整、有效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检验资

料，并按规定分类整理、归档、保存。资料存放环境应满足档案管理要求。 
第五十三条 质量保证资料应按顺序定期归档，1 年不少于 2 次。归档资料的保存期限

不少于 5 年且竣工验收后不少于 2年。 
第五十四条 无机料厂应配置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标准规范和试验规程。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无机料的生产和使用除应符合本规定外，尚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标

准规范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满 1 个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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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试验检测能力及仪器设备要求 

 

序号 材料 检验项目 主要仪器设备 备注

1 
石灰、粉煤

灰、集料、土
含水率 烘箱，电子天平  

2 石灰 

有效钙、氧化镁含量 电子天平，高温炉，滴定设备 

 
细度（磨细生石灰

粉） 
标准筛、电子天平 

残渣含量 
标准筛、浆渣测定仪、量筒、电子天平、

烘箱 
 

3 水泥 

胶砂强度 
水泥胶砂搅拌机、抗折试验机、抗压试验

机、胶砂振实台、标准恒温恒湿养护箱 
 

凝结时间、安定性 
水泥净浆搅拌机、沸煮箱、标准法维卡仪、

雷氏夹 

4 粉煤灰 

SiO2、Al2O3、 Fe3O4

含量 

分析天平、马福炉、分光光度计、玛瑙研

钵 

 烧失量 分析天平、马福炉 

比表面积（或筛分）
透气比表面积仪、分析天平（标准筛、电

子天平） 

5 集料 

压碎值 压力机、压碎值试验仪、电子天平 

 破碎率 电子天平 

筛分 标准筛，摇筛机，电子天平 

0.075mm 以下粉尘

含量（含泥量） 
电子天平、烘箱、标准筛  

软石含量 电子天平、标准筛、软弱颗粒含量测定仪  

针片状颗粒含量 游标卡尺、电子天平、标准筛  

6 土 塑性指数 液限塑限联合测定仪、电子天平  

7 混合料 

击实 自动击实仪、脱膜器 

 

水泥或石灰剂量 滴定设备 

无侧限抗压强度 

压力机、路面强度仪、脱膜器、电子天平 

配合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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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原材料进场检验项目及频率要求 

 

材料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频率 备  注 

石灰 

有效钙、氧化镁含量 

每 500t 不少于 1 次 
同产地同品种，不足

500t 按 500t 计。 
含水率（消石灰） 

细度（磨细生石灰粉） 

残渣含量 每 500t 不少于 1 次 
同产地同品种，不足

500t 按 500t 计。 

水泥 
胶砂强度 

每 400t 不少于 1 次 同产地同规格 
凝结时间、安定性 

粉煤灰 

SiO2、Al2O3、Fe2O3含量 

每 1000t 不少于 1 次 同产地同品种 
烧失量 

细度 

含水率 

集料 

颗粒分析（筛分） 

每 4000m
3
不少于 1 次 同产地同规格 

压碎值 

破碎率 

塑性指数（土、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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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无机料出厂检验项目及频率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频率 备  注 

1 拌和均匀性 随时 色泽均匀、无离析 

2 含水率 
每工作班不少于 2 次  

3 结合料含量 

4 无侧限抗压强度 每工作班不少于 2 次 符合规定要求 

5 击实 每个工作班不少于 1 次  

6 级配 每工作班不少于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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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无机料出厂检验合格证   

编号：          出厂时间：      年   月   日          料厂（盖章） 

材料名称  产品等级  

工程名称  

设计配比  

代表产量（t）  

压实标准（%）  标准密度（g/cm
3
）  

序号 试验项目 设计值 实测值（平均值） 

1 含水率（%）   

2 灰剂量（%）   

3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7 天无侧限抗压强度计算评定 

1） 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 

2） 标准差值： 

3） 计算公式： 

4） 评定结果： 

 

 

试验人：               校核人：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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